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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修護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年 10 月 3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地   點：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電力修護處中部分處 2 樓禮堂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名冊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名冊 

主    席： 
蕭秘書長鉉鐘 

紀錄：劉慧玲 
邱處長土添 

壹、主席宣佈開會 

貳、主席報告 

參、上次會議決議追蹤案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由：為維護電廠大修品質，建請發電處規劃大修人員辦公室、休息室。  

上次會議決議：請發電處建立對應聯絡窗口，俾利大修工程順利進行，

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發電處說明： 

一、電力修護處業於 109 年 8 月 12 日與本處召開專案會議討論本案，

有關修護處大修工作間規劃建議如下： 

電廠別 
修護處 

需求(人) 
建議設置方式及位置 

協和 200 

1. 協和電廠二期如購入台肥土地，建議新建一棟

修護處大修工作間(2,000m2)，或將修理工廠改

為二層樓，二樓供修護處使用。 

2. 現有廠區內如有需求，可先將一期高低壓馬達

維修廠改為二層樓，二樓先撥給修護處使用。 

林口 210 

1. 林口電廠已無空間增建高低壓馬達維修廠，未

來如增建，二樓可做為修護處大修工作間。 

2. 俟北工處工程結束，移交施工處辦公室(倉庫)

給電廠後，調撥一層樓給修護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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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潭 330 

1. 大潭電廠二期計畫中，修護處大修工作間

1,000m2已完成，並交由修護處使用。 

2. 不足部分俟大潭電廠二期工程結束，北工處移

交施工處辦公室(倉庫)給電廠後，調撥一層樓

給修護處使用。 

3. 大潭電廠#9-3計畫中，已規劃另增加 1,000m2大

修工作間。 

通霄 350 

1. 通霄電廠既有行政大樓三、四樓已規劃為修護

處大修辦公室及休息室。 

2. 通霄電廠二期規劃增設高低壓馬達維修廠及修

理工場，都規劃為二層樓，如有需要將二樓再撥

給修護處使用。 

台中 280 

1. 台中電廠燃氣一期控制室面積擴大為四部機空

間，已將主控大樓預留一層給修護處做為大修

工作間。 

2. 建議於燃氣二期新建一棟修護處大修工作間，

或將高低壓馬達維修廠規劃二層樓，二樓撥給

修護處使用。 

興達 298 

1. 興達電廠燃氣一期更新計畫，修理工場及高低

壓馬達維修廠為兩層樓設計(樓高 15公尺)，可

研、環評、預算都通過 109.6.12 經與電廠與核

火工處討論，因特件已送審，同意繼續執行，但

要求將二樓先做為修護處大修工作間使用。 

2. 建議於興達電廠燃氣二期新建一棟修護處大修

工作間。 

大林 318 

1. 大林二期已規劃增設高低壓馬達維修廠，二樓

為修護處大修工作間。 

2. 建議於大林三期新建一棟修護處大修工作間。 

南部 292 廠區無空間，122年關廠，建議不設置 

二、火力電廠後續擴建計畫，均將設置修護處大修工作間納入考量。 

三、為順利大修工程順利進行，本案發電處將由策劃組長擔任聯絡

窗口。 

四、本案擬建請結案。 

本次會議決議：請發電處於 10 月 20 日前向電力修護處提出具體方案，

本案繼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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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案由：建請事業單位訂定大修精進工期激勵措施。 

上次會議決議：成立專案會議，並請北中南分會常務理事收集同仁的

訴求，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一、本處於 111 年 3 月訂定「電力修護處從事電廠機組大修精進工

期激勵措施」草案，對實際從事電廠機組大修作業人員給予公

假，以茲慰勞。並請電力修護處（含中、南分處）及對應分會就

草案內容表示意見。另於 111 年 4 月 21 日、同年 7 月 20 日及

8 月 16 日邀集電力修護處（含中、南分處）及對應分會，召開

「電力修護處從事電廠機組大修精進工期激勵措施草案專案會

議」。會中經出席人員充分溝通說明後，已取得共識，並於 111

年 9 月 13 日簽請人資處協助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二、對外承攬 IPP 電廠定期檢修維護激勵獎金措施進度追蹤： 

（一）對外承攬 IPP 電廠定期檢修趕工激勵獎金規定之制定簽請

總經理核准簽辦，已於 111 年 06 月 23 日簽准同意。 

（二）經營組目前正著手擬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IPP 電廠定

期檢修維護激勵獎金處理要點（草案）」，預計於 10 月底前

完成處內審核，審核後將簽送法務室及企劃處進行後續審查

作業。 

本次會議決議：請電力修護處適時向對應分會說明辦理進度，本案繼續

追蹤。 

 

第三案 

案由：請將會計會議（110/9/30 於修護處處本部召開）之相關結論，

以具體之表格及案例說明。 

上次會議決議：請南分處副主任擇期至總工會拜會及報告相關報銷事

宜；北中南各分處在報銷方面有所變更時，請先行向

對應分會說明後再實行。本案繼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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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本處已於 110 年 11 月 29 日由邱處長帶領南分處蔡副主任赴總工會

拜會及報告相關報銷事宜，本案建請結案。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第四案 

案由：建請相關事業單位，重新規劃大潭電廠大修期間，維修人員休息室

配置。 

上次會議決議：請大修領隊及辦公人員負責休息室管理，另電力修護處

與大潭發電廠溝通協調餐廳二樓時連同廁所議題一併

討論。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發電處說明： 

一、大潭電廠配合 111 年度大修行程，業已提供電廠餐廳二樓空間

予大修人員休息，並協調獨立進出動線、飲水機、廁所等；111

年 6 月大修結束後亦已歸還電廠前述空間。 

二、爾後如有前述需求，請電力修護處逕洽電廠辦理。 

三、本案擬建請結案。 

電力修護處說明： 

經與大潭電廠溝通協調後，於今年大修期間透過租借貨櫃，並由電廠

提供餐廳二樓及廢水處理廠一樓空間供支援大修同仁使用，休息空

間不足問題有明顯改善，本案建請結案。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與上次會議決議追蹤案第一案併案，本案繼續追蹤。 

 

第五案 

案由：建請處本部成立柴油機維修專責部門（工作隊）。 

上次會議決議：移至電力修護處內部專案會議討論，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第 5 頁，共 17 頁 

本處配合機組大修作業，擬專案提前晉用 50 名新進人員。考量日後

人力規劃、業務發展及核心能力等變化趨勢，本案建議先行結案，待

未來人力補充後再研議。 

本次會議決議：請電力修護處檢討可行性，並向對應分會妥為說明，

本案繼續追蹤。 

 

第六案 

案由：請將「支援修護人員備勤房屋」移交電力修護處管理。 

上次會議決議：移至內部專案會議討論；大修現場後勤狀況由領隊先行

向電廠溝通解決，如無法解決再反應至本處或至副總。

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發電處說明： 

一、有關「備勤房屋移交電力修護處管理」案，目前辦理方式為各電

廠大修前，修護處均會函洽電廠提供備勤房屋，俾供大修同仁住

宿，電廠亦會考量備勤房屋使用情形，提供房屋借予修護處使用。 

二、目前各電廠可提供大修人員備勤房屋數量如下： 

（一）協和電廠：可提供支援大修人員備勤房屋為一整棟共計 15

間房及 2 間通鋪。 

（二）台中電廠：可提供支援大修人員備勤房屋 66 間。 

（三）通霄電廠：可提供支援大修人員備勤房屋 78 間（勵進大樓

45 間，大修大樓 33 間）。 

（四）大林電廠：廠內可提供支援大修人員備勤房屋一整層 2 樓共

26 間。另已提供（借出）三多有眷備勤房屋 3 棟

（共 12 戶，每戶有 3 間房，共計 36 間）供修護

處南部分處使用。 

（五）興達電廠：可提供支援大修人員備勤房屋為 128 間（89 間

單人房、39 間雙人房）。 

三、目前提供修護處大修期間之備勤房屋，平時仍由電廠管理，大修

人員進駐前，請修護處與電廠協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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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在火力電廠更新改建計畫中，修護處所需單身備勤房屋部

分，納入計畫中，俾利修護處同仁使用以提升大修施工品質。 

五、本案擬建請結案。 

電力修護處說明： 

本處已於 110 年 12 月 20 日下午 2 時由郭副總經理天合主持，邀集

人資處、發電處、電力修護處（含中、南分處）及對應分會召開「電

力修護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追蹤案專案會議（一）」，會中就本案討

論及決議事項如下： 

一、有關單身備勤房屋，台中二期及興達二期已擬規劃再興建計畫，

以符合支援大修同仁需求。 

二、討論宿舍問題時，請邀集電力修護處同仁暨工會共同參與，並指

定專責聯繫窗口，以利協調溝通。 

三、興達電廠現有宿舍整修工程，及鳳山眷屬備勤宿舍整修為單身

宿舍工程。 

四、上述相關事項請發電處協助辦理。 

另，有關台中二期單身備勤房屋相關需求，請電力修護處中部分處另

提新案，本案擬建請結案。 

本次會議決議：請發電處盤點支援大修備勤房屋使用情況後，再與電力

修護處研商管理機制，本案繼續追蹤。 

 

第七案 

案由：蘭陽電廠休息室空間不足。 

上次會議決議：請相關的水力電廠配合。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發電處說明： 

一、天埤廠區：經洽第四分會翁常理雨晨來廠協商後，決議由第三工

作隊於大修前自備兩只休息用貨櫃，安置於天埤廠內路旁停車

格區域。另運送貨櫃前請知會蘭陽電廠，該廠將管制車輛停放及

安排相關用電配送工作。 

一、圓山廠區：目前課長及主辧共用一間休息室（工具室旁約 6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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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原休息室約 10 坪可供約 8 人休息，另電廠目前已新整理一間

休息室約 9 坪可供 8 人休息，經洽第四分會翁常理雨晨來廠協

商說明後同意應可解決大修人力休息間題。 

二、本案擬建請結案。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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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提案 
第一案 

案由：機組大修精進工期，非專屬修護處之責任，建請電廠相關部門及
相關規定、措施能彈性配合。 

說明： 

一、近年來為配合穩定供電政策，機組大修實施精進工期，修護處需投
入更多人力，由於電廠提供人員休息空間不足，必須租用臨時貨櫃

因應，所衍生貨櫃放置地點及使用電源、人員飲水…等問題，均需

電廠協助處理。 
二、假日施工通報是工安管理機制，有些電廠遇到假日就禁止高風險

作業，造成大修工期排擠（變相再度壓縮），為達成公司設定之精

進工期目標，修護處勢必趕工去彌補假日高風險停工之工期。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一、因應電廠機組更新改建過程中辦公與休息處所變動，大修期間租
用貨櫃所須之電源供應及人員飲水…等問題，大修前均會與電廠

溝通協調，電廠亦承諾將於大修作業前置期先派員會同修護處主

動了解需求並全力配合，讓修護處同仁可專注於大修任務。 
二、經與廠方溝通協商，已指示工地領隊每週將大修工作要徑項目與

電廠充分協調溝通，在工安零災害的前提下，妥善調整高風險作業

項目時程，盡量將高風險作業安排於非假日施作，以避免工安事故
發生之風險。 

發電處說明： 

一、 有關大修期間租用貨櫃屋部分，本處訂有「台電公司水火力發電廠
承攬商貨櫃屋設置暨管理注意事項」，多數火力電廠亦依據前述注

意事項訂定「承攬商使用貨櫃屋管理要點」，對於貨櫃屋放置地點

及使用電源等均有相關說明，爰請電力修護處逕洽電廠辦理。 
二、 本處於 109年 10 月 26日以發字第 1090276580 號（如附件）函送

各電廠，內容提及「鑑於假日甲方部門及承攬商人力結構較鬆散，

為確保工作品質與作業安全，關鍵性與高風險作業宜避免於假日
施做」，其意涵並非禁止假日從事高風險作業，乃重申假日施工必

須落實以下管理重點： 

（一）事先報准。 
（二）落實門禁，防止承攬商擅自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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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驗員出勤逐項抽查。 
（四）安排主管走動管理或工安查核小組加強抽查。 

（五）乙方工作場所負責人、工安人員及作業主管須現場監護至

工作結束。 
三、 本案建請結案。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第二案 

案由：有關修護處處本部派員支援豐德電廠，並未與本分會溝通協調，

且本分會也未參與簽約相關事宜，因此不同意派員前往。 

說明： 

一、於 111年 3月 30日招開之 IPP電廠定期檢修維護新合約激勵獎金

討論會議中決議，簽約時須與工會充分溝通及工會相關幹部到場。 
二、關於豐德電廠簽約一事，本分會並未接到通知，及任何溝通、協調、

討論之邀約，故簽約時本分會亦未派員到場，且相關的配套以及激

勵辦法完全不知。 
三、另會議中有提到，若簽屬 IPP 電廠恐會排擠公司自有電廠歲修排

程。現因豐德電廠而排擠興達四號機，請問如何因應？若因應方式

是要本分會支援，基於前述原因，第 4分會予以拒絕。 
辦法：本分會不承認此合約，拒絕第 4分會會員支援。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一、本處已於 111.9.7（四）在中分處召開「IPP電廠洽簽前溝通說明

會議」，處本部、南分處、中分處及工會第 4分會、第 68分會及第

69 分會均派員與會，針對 IPP 電廠洽簽前相關議題進行討論及溝
通。 

二、為避免 IPP大修排擠台電自有機組，與豐德電廠的維修合約，改採

一年一約滾動檢討方式承攬。本次豐德電廠 111年定期檢修工作，

已考量全處維修人員安排，未排擠公司自有電廠歲修排程。 

三、為慰勞實際從事 IPP 電廠大修工作人員，激勵獎金草案已由經營

組草擬中，預計 111.10 底前完成。本次豐德電廠 111年定期檢修
工作，已將激勵奬金納入新合約條款。 

本次會議決議：請電力修護處於派員支援 IPP 電廠大修前，先行召開會

議(視訊)與對應分會溝通。本案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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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案由：建請各電廠進行新機組擴建工程，應將「支援修護人員備勤房屋」

一併納入規劃、興建考量。 

說明： 

一、鑒於各電廠現有「支援修護人員備勤房屋」嚴重不足，甚至出差人

員備勤房屋被挪為其他用途使用，以致於修護處須另租用旅館供

大修員工住宿，不僅額外多支出住宿費用，員工上下班必須交通車

接送往返旅館與電廠間，不僅增加通勤時間，亦增加發生交通事故

之風險。 

二、面臨租用旅館供出差員工使用所遭遇最大問題是：工期經常變更、

連續租用超過 1 個月，租金打折…等問題困擾，旅館業者承作意願

不高，租用不易。 

三、建請事業單位於新機組擴建工程規劃時期，務必將出差備勤房屋

之興建一併納入考量。 

辦理情形： 

發電處說明： 

一、電力修護處業於 109年 8月 12日與本處召開專案會議討論本案，

有關修護處大修工作間規劃建議如下： 

電廠別 
修護處 

需求(人) 
建議設置方式及位置 

協和 200 

1. 協和電廠二期如購入台肥土地，建議新建一棟

修護處大修工作間(2,000m2)，或將修理工廠改

為二層樓，二樓供修護處使用。 

2. 現有廠區內如有需求，可先將一期高低壓馬達

維修廠改為二層樓，二樓先撥給修護處使用。 

林口 210 

1. 林口電廠已無空間增建高低壓馬達維修廠，未

來如增建，二樓可做為修護處大修工作間。 

2. 俟北工處工程結束，移交施工處辦公室(倉庫)

給電廠後，調撥一層樓給修護處使用。 

大潭 330 

1. 大潭電廠二期計畫中，修護處大修工作間

1,000m2已完成，並交由修護處使用。 

2. 不足部分俟大潭電廠二期工程結束，北工處移



第 11 頁，共 17 頁 

交施工處辦公室(倉庫)給電廠後，調撥一層樓

給修護處使用。 

3. 大潭電廠#9-3 計畫中，已規劃另增加 1,000m2

大修工作間。 

通霄 350 

1. 通霄電廠既有行政大樓三、四樓已規劃為修護

處大修辦公室及休息室。 

2. 通霄電廠二期規劃增設高低壓馬達維修廠及修

理工場，都規劃為二層樓，如有需要將二樓再撥

給修護處使用。 

台中 280 

1. 台中電廠燃氣一期控制室面積擴大為四部機空

間，已將主控大樓預留一層給修護處做為大修

工作間。 

2. 建議於燃氣二期新建一棟修護處大修工作間，

或將高低壓馬達維修廠規劃二層樓，二樓撥給

修護處使用。 

興達 298 

1. 興達電廠燃氣一期更新計畫，修理工場及高低

壓馬達維修廠為兩層樓設計(樓高 15公尺)，可

研、環評、預算都通過 109.6.12 經與電廠與核

火工處討論，因特件已送審，同意繼續執行，但

要求將二樓先做為修護處大修工作間使用。 

2. 建議於興達電廠燃氣二期新建一棟修護處大修

工作間。 

大林 318 

1. 大林二期已規劃增設高低壓馬達維修廠，二樓

為修護處大修工作間。 

2. 建議於大林三期新建一棟修護處大修工作間。 

南部 292 廠區無空間，122年關廠，建議不設置 

二、火力電廠後續擴建計畫，均將設置修護處大修工作間納入考量。 

三、本案擬建請結案。 

電力修護處說明： 

一、現有電廠「支援修護人員備勤房屋」嚴重不足係因通霄電廠、台中

電廠正陸續進行新機組更新、擴建工程，另電廠配合政府防疫政

策、降低同仁間接觸染風險，導致既有提供大修人員住宿及休息空

間有所變動、縮減。 

二、「支援修護人員備勤房屋」現況及未來規劃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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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護人員備勤房屋現有需求與供給說明（短期）： 

電廠 
所需房間數 

（每人 1間） 
可供給房間數 不足數 

通霄

電廠 

183間 

（以 111年通#4機為例） 

73間 

・保警：32間（預計拆除） 

・勵進大樓：41間 

110間 

台中

電廠 

82間 

（以 111年中#7機為例） 

64間 

・甲種：2間 

・A、B棟：62間 

18間 

通霄電廠：可提供大修宿舍 73 間，目前解決方案：不足部分

採旅館招標方式辦理，111年招標房間數為 110間。 

台中電廠：可提供大修宿舍 64 間，不足部分短期以 2 人 1 間

因應。 

（二）未來新機組擴建工程之單身備勤房屋規劃情形說明（中、長

期）： 

電廠 
所需房間數 

（每人 1間） 

規劃供給房間數 

（既有+新增） 
不足數 

通霄

電廠 

預估尖峰房間數 

185間 

預估可提供房間數：141間 

・已提供數量：41間 

（扣除預計拆除保警部分，

保留勵進大樓部分） 

・新增提供數量：100 間 

（通霄二期更新擴建計畫） 

[來源：110年電廠調查資料] 

44間 

台中

電廠 

預估尖峰房間數 

140間 

預估可提供房間數：138間 

・已提供數量：64間 

（甲種及 A、B棟） 

・新增提供數量：74間 

[來源：110年電廠調查資料] 

2間 

通霄電廠：通霄二期更新擴建計畫之新大修大樓，預計新增 100

間房間供修護處使用，加上現有勵進大樓提供 41

間，合計可提供房間數為 141間，預估尖峰時期房

間數仍不足 44間。 

台中電廠：新建燃氣機組宿舍完成後，電廠原使用之舊單身備

勤房屋 74間整理後撥配修護處使用，加上現有 64

間，共計提供房間數為 138間，預估尖峰時期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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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不足 2 間。 

目前新機組擴建工程所規劃之支援修護人員備勤房屋數量與

預估尖峰需求房間數量，以台中電廠之現有規劃房間數差距不

大，然通霄電廠規劃供給房間數缺額約 44間（尖峰），仍請電

廠於大修期間儘量協助給予足額房間供使用。 

三、在舊有房屋拆除後與新建（整修）房屋完工前之空窗期間，修護單

位將於每次大修前與電廠進行充分討論、溝通，不足房間數部分短

期以旅館租用、交通車接送等配套措施因應，以解決同仁大修期間

住宿需求。 

本次會議決議：請發電處列入規劃。本案結案。 

 

第四案 

案由：對於大修期間(標準工期)因事件、突發而產生之工期變更，懇請

提出需求單位正式來文，以利現場進行相對應安排搶修。 

說明：於大修進行期間（標準工期），常因供電、電力調度等等需求，

接到指示要求精進工期提早完工。但並無正式書面為依據，以致

現場無法向主管機關行通報。 

辦法：如遇非標準工期之工期變更（精進），請提出需求之單位以正式

行文辦理。 

辦理情形： 

電力調度處說明： 

一、各機組大修工期原則上是經過每季大修協調會議，於調度處、發電

處及修護處等單位共同合議下之安排。 

二、因目前供電較為緊澀，故每天早上皆有總經理主持之「供電情勢會

議」，及每周五「電力調度緊急應變小組會議」，若層峰下達指示機

組大修精進，則以相關會議紀錄為依據，由主管處先行通知各電廠

及修護處各分處，後續發電處依據會議紀錄正式發函相關單位，並

且副知人資處及電力工會。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第五案 

案由：事業單位實施「大修業務發包」政策時，因涉及員工工作權，請

北、中、南擇期召開勞資協商溝通專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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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近期中分處規畫「機組維修業務工項發包」，讓每位同仁，日日擔

憂工作權是否可保的深切恐懼中。 

二、若機組年度大修工作貿然實施工項發包，極可能造成員工權益受

損，恐有變相剝奪員工基本工作權之虞。 

三、為捍衛員工工作權及確保勞動條件變更合法性，請事業單位實施

「機組維修業務工項發包」前，辦理專案會議進行勞資協商溝通，

共同研擬相關配套措施。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513停電事故後，公司檢討報告提出「改善機組大修工法、工序」

及「精進大修工期規劃」等方案，持續檢討各機組大修人力及時程規劃，

發電機組大修時程合理化並加強管控機組大修進度，大修人力多元化

為電廠及修護處提出之因應重點。 

 修護處因應大修人力多元化的其中一環即為「機組維修業務工項

發包」，其主要目的在減輕同仁負擔，施行時機將為修護處人力無法應

對大修機組精進工期或機組大修重疊之時，視狀況將部分非關鍵核心

技術之工項發包，將部分同仁轉型為檢驗員角色，提供多元化之工作機

會，是保障同仁工作權的具體規劃，並無剝奪同仁工作權之虞。 

修護處中分處已於工會小組長會議、勞資溝通座談會與現場領班

會議等相關場合持續進行勞資溝通協商，後續仍將工會共同研擬相關

配套措施，以釋除同仁之疑慮。 

本次會議決議： 

一、明(112)年夏季台中電廠九號機機組維修還是由修護處承做。 

二、日後「大修業務發包」召開專案會議，俾利事前的溝通。 

三、本案結案。 

 

第六案 

案由：請事業單位就現有全處之工作需求與既有人力配置，做整體

盤點，進行調動調整。 

說明： 

一、鑒於核一、核二所有機組將相繼停機，協和電廠機組亦將進行拆除

更新，且大潭電廠因機組涉及原廠保固相關事由，處本部負責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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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剩林口電廠及 IPP和平電廠，恐會產生閒置人力。 

二、然中、南部電廠增（改）建機組，皆陸續完工加入系統，預期將有

相當之業務與人力需求。 

三、而處本部每年皆有不少同仁提出困難或調動申請，可藉此時機點

順勢做人力配置，如此可對中、南分處人力需求有所助益，亦有望

減少困難或調動申請作業。 

辦法：如案由。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一、修護處為因應各水、火力電廠維修需要，以分區辦理方式，於北、

中、南設有辦公處所，以服務區域內電廠；另處本部各工場亦提供

各項專業的檢修服務，故各區均須維持一定人力，以提供完善服

務。為完成年度大修任務，在大修排程及人力調度上，修護處除結

合發電廠人力共同作業外，另由處本部、中、南分處採人力彈性調

派運用，並適時採用協力商人力支援。 

二、本公司目前人才羅致管道以對外甄試為主，考量各單位人力穩定

運用及專業技術養成培育等因素，對錄取進用人員均訂定有最低

服務期限，並不得以任何理由自行請調服務單位。 

三、同仁如確有個別因素或家庭困難事項等情事需調動時，可依個別

具體事項依公司相關規定提出申請。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伍、散會 
 
 
備註：下次電力修護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召開地點為第 68 分會(電

力修護處南部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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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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